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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电动车管理的通告

为加强电动车管理，保护电动车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以下简称《规范》）、《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国市监标创〔2019〕53号）、《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工信部联装[2018]227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现就加强电动车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2019年4月15日起，我市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规范》所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应安装有脚踏装置、车身总质量不超过55公斤、速度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获得CCC认证。凡不符合此标准、未获得CC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不得生产、销售。
二、符合《规范》标准且获得CC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取得正式号牌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鼓励电动自行车车主购买保险。
三、对2019年4月15日前购买的不符合《规范》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设置过渡期制度。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此之前购买的不符合《规范》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应当于2020年3月1日前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临时注册登记并取得临时号牌（已办理物联网防盗号牌登记的不需重新申请临时注册登记和取得临时号牌），方可上道路行驶。临时号牌有效期至2023年3月1日终止。有效期终止后，临时注册登记的不符合《规范》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不得继续上道路行驶。鼓励不符合《规范》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车主在过渡期内购买保险。
四、2019年4月15日以后购买的不符合《规范》标准、未获得CCC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不予临时注册登记、发放临时号牌，不得上道路行驶。
五、未纳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不发放通行号牌。限定电动三轮车的通行区域，禁止未注册登记的电动四轮车、老年代步车上道路行驶。
六、凡违反本通告者，由有关执法部门依法予以警告、罚款、拘留、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